
 
 
 

身心障礙證明核發暨福利服務提供流程圖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申請、申請重新鑑定或原領 

有手冊註記效期之身心障礙者     
 
 

[任一區公所] 
1.受理申請 
2.協助勾選福利服務項目 

1.申請表及鑑定表 
2.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未滿14 

   歲者得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
3.三個月內1吋照片3張 

4.印章

提出異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 鑑定醫院專業團隊] 鑑定 
  
 

[ 衛生局] 
審核鑑定報告書 
並函轉社會

 
 
 
 
 
 
 

 
   [ 社會局] 不符合 

函復申請人鑑定結果 
 
 
 
 

1.符合行動不便身心障礙者可申請專用 

停車位識別證明 
2. 符合必要陪伴者優惠資格者享有
票價優惠 

3告知生活補助或房屋、停車位承租租 

金補助或復康巴士等福利資訊 

 

分流二 
(有輔具/居家照顧服務需求) 

  [ 社會局] 
依據鑑定報告內容評估判 
定行動不便、必要陪伴

者、復康巴士之服務 

 
  [ 社會局] 

1.專業團隊確認 
2.核定身心障礙者資格 

3.判定行動不便、必要陪伴者優 
惠及復康巴士之服務 

 
符合 

 
 

   [ 社會局] 
核發身心障礙者證明 
註記必要陪伴者優惠 

 
 
 
                 [ 社會局] 

確認勾選福利服務 
項目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1.取得一般性福利服務(如稅捐、學費 
及保險費減免) 

2.取得大眾運輸、康樂場所本人及必 
要陪伴者優惠 

 

 
分流一(僅需一般性需求) 

  
 
[輔具中心 ] 
辦理輔具服務 

評估 

 
     [ 照管中心] 

  居家照顧服務 

          評估 

分流三 
   
 [ 社會局] 
需求評估 

  
需求評估訪談表

專業團隊評估確認 

 
 

規劃組合服務 轉介連結服務 
1.居家式服務 
2.社區式服務 
3.機構式服務 

  

4.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
5.家庭照顧者服務 

6.輔具服務 
7.生活重建 
8.情緒支持 
9.行為輔導 

 
1.心理重建 

2.婚姻及生育輔導 
3.課後照顧 

 
 
 
 
 
 

圖 1、身心障礙證明核發暨福利服務提供流程圖(中央版) 

提供服務 

異議申覆 

不符合 



  


